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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4 推动在二十一世纪为亚洲及太平洋

区域残疾人缔造一个包容、无障碍

和以权利为本的社会
4
 

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 

回顾联合国大会1982年12月3日第37/52

号决议，其中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残疾人问题

世界行动纲领》；以及 2001 年 12 月 19 日第

56/115 号决议“执行残疾人问题世界行动纲领：

在二十一世纪缔造一个人人共享的社会”， 

又回顾经社会 1992年 4月 23日第 48/3号

决议，其中经社会宣布 1993-2000 年为亚洲及

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和 1993年4月 29日第 49/6

号决议，其中经社会赞赏地注意到《亚洲及太

平洋区域残疾人充分参与和平等宣言》并通过

了《1993-2000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行动

议程》， 

回顾 1994 年 10 月在马尼拉举行的社会发

展问题世界首脑会议亚洲及太平洋部长级筹备

会议所通过的《亚太经社会区域社会发展行动

议程》责成各政府承诺采取有效措施，为残疾

人提供机会，享有教育、卫生保健、生产性就

业培训等领域的现有服务和其它社会服务，确

保他们融入社会发展的主流， 

认识到自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开始以

来，《行动议程》下的 12 个政策类别总体上都

显然有所改进，不过成绩分布并不平衡：在国

家协调和立法领域取得了重大成绩；而在预防

致残、康复服务、出入各类建筑物、发展残疾

人自助组织等领域有了一些改进，但残疾青少

年受教育的机会依旧少得令人震惊，而且在实

施《行动议程》方面各次区域相差很大， 

铭记 2001 年 12 月 10-15 日在河内举行的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2001年总动员会代表

通过的《2001 年总动员推动残疾人融入社区河

内宣言》敦促本区域各国政府将亚洲及太平洋

残疾人十年(1993-2002 年)再延长十年，作为一

个推动认真研究和执行残疾人权利国际公约的

区域机制， 

还铭记世界银行最近的估算指出，世界最

穷的人群中残疾人可能占五分之一之多，残疾

 

4  见上文第 231段。 

限制了受教育和就业的机会，并使残疾人在经

济和社会方面遭受排斥，穷困的残疾人陷入贫

困与残疾互为因果的恶性循环，并欢迎世界银

行和亚洲开发银行将残疾问题纳入其扶贫方案

的举措， 

欢迎通过联合国大会 2001年 12月 19日第

56/168 号决议“促进和保护残疾人权利和尊严

的全面和综合国际公约”，以及联大决定设立

一个向联合国所有成员国和观察员开放的特设

委员会，来审议促进和保护残疾人的权利和尊

严的全面和综合国际公约的建议， 

还欢迎努力在 2004 年前由泰国政府和日

本政府共同主持在曼谷建立亚洲及太平洋残疾

人发展中心，作为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的

一项成果，促进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增强残疾

人的权力并缔造无障碍社会， 

认识到关于关心残疾的方案规划和评估的

及时、可靠数据的重要性，以及进一步研究实

用的统计方法来收集并汇编残疾人口数据的必

要性， 

进一步认识到信息通信技术为扩大残疾人

获得信息、教育和就业的机会以及为方便他们

充分有效地参与社会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注意到扩大残疾人机会的措施也造福于老

年人、幼童、孕妇和有婴孩的父母， 

深为关切地指出军事冲突形势不断地对残

疾人的人权产生特具破坏性的后果，并注意到

在长期和摧毁性的冲突后重建阿富汗的国际努

力， 

赞赏地欢迎日本政府和滋贺县政府将主办

定于 2002 年 10 月 25-28 日在日本滋贺县大津

市举行的 1993-2002 年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

年告竣 高级别政府间会议， 

注意到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将于 2002

年告竣， 

1. 宣布将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

(1993-2002 年)再延长十年(2003-2012 年)，以

便进一步推动2002年以后在亚太经社会区域执

行《残疾人问题世界行动纲领》和《亚洲及太

平洋残疾人十年行动议程》； 

2. 敦促各政府支持并积极参与特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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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开展草拟一项残疾人权利公约及与公约有关

的其它活动的工作，以便进一步促进和保护残

疾人 的权利； 

3. 敦促所有成员和准成员政府积极参与

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十年(1993-2002 年)告竣

高级别政府间会议，以便： 

(a) 审评《行动议程》的执行成果；和 

(b) 制订并通过下一个十年的行动纲要，

以便特别增强： 

(i) 关键的战略领域，其中包括教育、

培训和就业、出入各种建筑物和

获取信息通信技术的机会、社会

保障和可持续的生计； 

(ii) 次区域合作和协调； 

(iii) 强调为实现这些目标，高级别政

府间会议尤其应重视： 

(a) 支持建立并增强农村各种残

疾穷人、尤其是残疾妇女的自助团体

及其联合会，以便增强其权力，使之

成为为二十一世纪包容和无障碍社

会作出充分贡献的成员； 

(b) 积极扩大帮助残疾儿童全面

成长的教育机会，其中包括早期干预

和支持其家庭参与制订国家政策和

方 ； 

(c) 为残疾女童和妇女、残疾老

人、在发育和心里方面有残障者提供

特别保护，特别强调使他们能融入亚

洲及太平洋各个社会并增进其人权； 

(d) 通过在亚洲及太平洋区域 

用信息通信技术和消除数码鸿沟，来

促进残疾人参与社会； 

4. 请联合国机关和特别机构、以及处理

残疾问题领域的其它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参与高级别政府间会议及其筹备过程，其中包

括组织与高级别会议专题相关的会议和研究，

并作出各自的贡献； 

5. 吁请联合国系统、国际供资组织、捐

助国政府和非政府组织明确顾及估计为80万人

的阿富汗残疾人，将他们视为它们支持阿富汗

国家重建工作中的一个主要对象群体； 

6. 鼓励各政府、联合国系统及国际组织

支持将要设在泰国的亚洲及太平洋残疾人发展

中心的运作和活动，向其提供财政、技术和其

它实物援助，确认中心作为巩固《亚洲及太平

洋残疾人十年》的成就及确保其长期后续行动

的可行手段的重要性，并鼓励残疾人组织、非

政府组织及私营部门也为中心的运作和活动提

供适当的支助； 

7. 敦促各政府增强秘书处与亚洲及太平

洋统计研究所合作，在编制关于残疾情况统计

数字方面提供技术援助和培训的能力；并培养

各国国家数据收集系统的能力，其中包括汇编

和公布关于残疾人的数据，以及研究酌情收集

数据和残疾情况统计数字的方法； 

8. 敦促联合国系统各有关专门机构和机

关以及政府间和次区域组织和供资机构对其在

亚洲及太平洋经社会区域、尤其是对其在扶贫

和其它主流发展领域的现行方案和项目进行一

次检査，以便系统地将残疾问题纳入其工作方

案，并支持在国家一级执行本决议； 

9. 请执行秘书一俟资金到位，便增强： 

(a) 成员和准成员在下一个十年中制订

并推行国家行动方案的国家能力； 

(b) 在残疾问题领域与其它区域举措协

作，其中包括交流非洲残疾人十年

(2000-2009 年)落实工作中的最佳

做法； 

10. 又要求执行秘书在十年结束之前，每 

两年向经社会汇报执行本决议的进展的情况，

并 按要求向经社会提出保持十年势头的行动

建议。 

第 5 次会议 

2002 年 5 月 22 日 

 


